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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

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国节能协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由中国节能协会热泵专业委员会负责组织起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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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气源热泵与燃气设备耦合供热系统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民用建筑中空气源热泵与燃气设备耦合供热系统（以下简称“耦合系统”）的设计、

施工、调试与验收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传热介质为水，采用下列形式的空气源热泵与燃气设备（同类设备可多台并联），联

合控制并满足供暖和/或生活热水需求的系统： 

a） 单台名义制热量大于35kW的空气源热泵供暖机组； 

b） 单台名义制热量大于3kW的空气源热泵热水机； 

c） 单台额定热负荷不超过100 kW且额定容积小于500L的燃气容积式热水器； 

d） 单台额定功率不小于0.1MW的燃气热水锅炉。 

工业建筑中及下列耦合系统可参照执行： 

a) 具备空调功能的耦合系统； 

b) 空气源热泵与非燃气设备的其他热源设备耦合系统。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 1576 工业锅炉水质 

GB 5749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GB/T 8175 设备及管道绝热设计导则 

GB/T 9237 制冷系统及热泵 安全与环境要求 

GB/T 16803 供暖、通风、空调、净化设备术语 

GB/T 17219 生活饮用水输配水设备及防护材料的安全性评价标准 

GB/T 18049 热环境的人类工效学 通过计算PMV和PPD指数与局部热舒适准则对热舒适进行分析

测定与解释 

GB 19762 清水离心泵能效限定值及节能评价值 

GB 24500-2020 工业锅炉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 

GB/T 29044 供暖空调系统水质 

GB 29541-2013 热泵热水机（器）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 

GB 37480-2019 低环境温度空气源热泵（冷水）机组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 

GB 50015 建筑给水排水设计标准 

GB 50016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GB 50028 城镇燃气设计规范 

GB 50041 锅炉房设计标准 

GB 50052 供配电系统设计规范 

GB 50057 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 

GB/T 50155 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术语标准 

GB 50168 电气装置安装工程电缆线路施工及验收标准 

GB 50169 电气装置安装工程接地装置施工及验收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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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 50171 电气装置安装工程盘、柜及二次回路接线施工及验收规范 

GB 50242 建筑给水排水及采暖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GB 50300 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标准 

GB 50303 建筑电气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GB 50736 民用建筑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 

GB 51348 民用建筑电气设计标准 

GB 55010 供热工程项目规范 

GB 55015 建筑节能与可再生能源利用通用规范 

GB 55020-2021 建筑给水排水与节水通用规范 

CJ/T 521 生活热水水质标准 

JGJ 142 辐射供暖供冷技术规程 

NB/T 10416 空气源热泵集中供暖工程安装验收规范 

NB/T 34067 空气源热泵热水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GB/T 16803、GB 50015 和 GB/T 50155 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空气源热泵与燃气设备耦合供热系统 air-source heat pump and gas-fired equipment composite system 

空气源热泵与燃气设备相结合，使用水作为传热介质，通过联合控制，满足供暖和/或生活热水需

求的系统。 

3.2  

耦合供暖系统 combined heating system 

空气源热泵供暖机组与燃气设备耦合，满足供暖需求的系统。 

3.3  

耦合热水系统 combined hot water supply system 

空气源热泵热水机与燃气设备耦合，满足生活热水需求的系统。 

3.4  

耦合供暖兼生活热水系统 combined heating and hot water supply system 

空气源热泵机组与燃气设备耦合供暖，同时满足生活热水需求的系统。 

3.5  

基础热源 primary heat source 

耦合系统中优先使用的热源。 

3.6  

调峰热源 heat source for peak modulation 

耦合系统中基础热源供热量和/或供水温度不足时辅助使用的热源。 

4 设计参数及负荷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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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供暖设计参数 

4.1.1 供暖的室内主要房间的设计温度，严寒和寒冷地区应为 18℃~24℃，夏热冬冷地区宜为 16℃

~22℃。设置耦合系统的人员长期逗留区域室内设计参数应符合表 1 的规定，辐射供暖的室内设计温度

宜在表 1 的基础上降低 2℃。 

表 1  人员长期逗留区域室内设计参数 

参数 热舒适度等级 a 
温度 

℃ 

相对湿度 

% 

风速 

m/s 

供暖工况 
I 级 22～24 ≥30 ≤0.2 

II 级 18～22 — ≤0.2 

a
：I 级热舒适度较高，II 级热舒适度一般，热舒适度等级按 GB/T 18049 和 GB 50736 的相关规定划分。  

4.1.2 人员短期逗留区域室内设计供暖工况温度宜比人员长期逗留区域低 1 ℃～2 ℃，风速宜不大

于 0.3 m/s。 

4.1.3 设计最小新风量按下列规定确定： 

a) 公共建筑主要房间每人所需最小新风量应符合表 2 的规定。 

表 2 公共建筑主要房间每人所需最小新风量 

单位为立方米每小时 

建筑房间类型 每人所需最小新风量 

办公室 30 

客房 30 

大堂、四季厅 10 

b) 设置新风系统的居住建筑和医院建筑，所需最小新风量宜按换气次数法确定。居住建筑换气次

数宜符合表 3 的规定，医院建筑换气次数宜符合表 4 的规定。 

表 3 居住建筑设计最小换气次数 

人均居住面积 FP 每小时换气次数 

FP≤10 m2 0.70 

10 m2＜FP≤20 m2 0.60 

20 m2＜FP≤50 m2 0.50 

FP＞50 m2 0.45 

表 4 医院建筑设计最小换气次数 

功能房间 每小时换气次数 

门诊室 2 

急诊室 2 

配药室 5 

放射室 2 

病房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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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高密人群建筑每人所需最小新风量应按人员密度确定，且应符合表 5 的规定。 

表 5 高密人群建筑每人所需最小新风量 

单位为立方米每小时 

建筑类型 
每人所需最小新风量 

PF≤0.4 0.4＜PF≤1.0 PF＞1.0 

影剧院、音乐厅、大会厅、多功能厅、会议室 14 12 11 

商场、超市 19 16 15 

博物馆、展览厅 19 16 15 

公共交通等候室 19 16 15 

歌厅 23 20 19 

酒吧、咖啡厅、宴会厅、餐厅 30 25 23 

游艺厅、保龄球房 30 25 23 

体育馆 19 16 15 

健身房 40 38 37 

教室 28 24 22 

图书馆 20 17 16 

幼儿园 30 25 23 

注：PF 为人员密度，即每平方米的人数。 

4.2 供暖热负荷 

4.2.1 供暖热负荷宜采用专业软件进行计算。在无建筑供暖热负荷设计资料的情况下进行方案设计

和初步设计时，可参考附录 A 给出的方法对建筑的供暖热负荷进行估算。 

4.2.2 供暖热负荷应包含： 

a) 围护结构的传热耗热量； 

b) 加热由外门、窗缝隙渗入室内的冷空气耗热量； 

c) 加热由外门开启时经外门进入室内的冷空气耗热量； 

d) 新风耗热量； 

e) 通过其他途径散失或获得热量。 

4.2.3 采用分户热计量的居住建筑，其户内热负荷，还应计算户间传热负荷。户间传热负荷仅用于确

定户内供暖末端设备容量，不计入热源设备容量。 

4.2.4 辐射供暖系统的热负荷计算应符合 JGJ 142 的有关规定。 

4.3 新风热负荷 

4.3.1 建筑新风补充方式主要有： 

a) 门、窗的自然渗透； 

b) 新风未经处理，由小型风机直接送风； 

c) 新风经新风空气处理机组处理后送入室内； 

d) 新风经热回收装置处理后送入室内。 

4.3.2 新风量应按 4.1.3 确定。 

4.3.3 设置供暖的耦合系统，宜设置集中新风供应系统。严寒和寒冷地区的新风应经加热处理后送入

室内，并宜设置排风热回收。 

4.3.4 新风处理与热负荷计算按下列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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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新风未经处理直接进入室内，其热负荷全部由房间末端设备负担时，新风热负荷按公式（1）

计算：  

𝑄f = 0.28 × 𝑞v × 𝜌a × (ℎn − ℎw) … … … … … … (1) 

式中： 

Qf —— 新风热负荷，单位为瓦（W）； 

qv —— 新风量，单位为立方米每小时（m3/h）； 

ρa —— 新风密度，单位为千克每立方米（kg/m3）； 

hw —— 室外计算参数的比焓，单位为千焦每千克（kJ/kg）； 

hn —— 室内计算参数的比焓，单位为千焦每千克（kJ/kg）。 

b) 当新风经新风空气处理机组处理到室内空气等焓值时，新风热负荷全部由新风空气处理机组

负担，房间末端设备不负担新风热负荷；当没有处理到室内空气等焓值，还需要房间末端设备

进一步处理至室内空气状态焓值时，这部分新风热负荷由房间末端设备承担，可按公式（1）

计算，此时室外计算参数的比焓按空气处理机组后新风焓值。 

c) 新风经热回收装置处理后，一般达不到室内空气状态等焓值。这部分新风送入房间，并通过专

门的新风空气处理机组处理时，新风热负荷由该空气处理机组承担；未设置新风空气处理机组

时，新风热负荷由房间末端设备负担；可按公式（1）计算，此时室外计算参数的比焓按热回

收装置后新风焓值。 

4.4 生活热水负荷 

4.4.1 设有集中生活热水供应系统的建筑，同一热水供应系统中，生活热水的小时耗热量应按下列规

定计算： 

a) 当配套公共设施最大用水时时段与居民住宅最大用水时时段一致时，按两者的设计小时耗热

量相加； 

b) 当配套公共设施最大用水时时段与居民住宅最大用水时时段不一致时，按配套公共设施平均

小时耗热量与居民住宅设计小时耗热量相加。 

4.4.2 宿舍（居室内设卫生间）、住宅、别墅、酒店式公寓、招待所、培训中心、旅馆、宾馆的客房

（不含员工）、医院住院部、养老院、幼儿园、托儿所（有住宿）和办公楼等建筑设置全日集中热水供

应系统时，其设计小时耗热量应按公式（2）计算： 

𝑄h = 𝐾h

𝑚𝑞r𝑐𝑝w(𝑡r − 𝑡l)𝜌𝑟

𝑇
𝐶γ                                         … … … … … … (2) 

式中： 

Qh —— 设计小时耗热量，单位为千焦每小时（kJ/h）； 

Kh —— 小时变化系数，可参考 GB 50015-2019 中表 6.4.1 取值； 

m —— 用水计算单位数（人数或床位数）； 

qr —— 
热水用水定额，单位为升每人天[L/(人•d)或升每床天[L/(床•d)]，可参考 GB 50015-

2019 中 6.2.1 取值； 

cpw —— 水的定压比热容，单位为千焦每千克摄氏度[kJ/(kg•℃)]，取 4.187 kJ/(kg•℃)； 

tr —— 热水温度，单位为摄氏度（℃），取 60℃； 

tl —— 冷水温度，单位为摄氏度（℃），按不同季节选取，应以当地实测数据资料确定。

当无水温资料时，可参考 GB 50015-2019 中表 6.2.5 取值； 

ρr —— 热水密度，单位为千克每升（kg/L）； 

T —— 每日使用时间，单位为小时（h）； 

Cγ —— 热水供应系统的热损失系数，取 1.10~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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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3 企业生活间、公共浴室、宿舍（设公用盥洗卫生间）、剧院化妆间、体育场（馆）运动员休息

室等建筑设置定时集中热水供应系统时，建筑的全日集中热水供应系统及局部热水供应系统的设计小

时耗热量应按公式（3）计算： 

𝑄h = ∑ 𝑞h 𝑐𝑝w(𝑡r1 − 𝑡l)𝜌r𝑛0𝑏g𝐶γ                                       … … … … … … (3) 

式中： 

qh —— 卫生器具热水的小时用水定额，单位为升每小时（L/h）； 

tr1 —— 使用温度，单位为摄氏度（℃）； 

n0 —— 同类型卫生器具数； 

bg —— 同类型卫生器具的同时使用百分数。 

4.4.4 具有多个不同热水使用部门的单一建筑或具有多种使用功能的综合性建筑，当其热水由同一

全日集中热水系统供应时，设计小时耗热量可按同一时间内出现用水高峰的主要用水部门的设计小时

耗热量，与其他用水部门的平均小时耗热量之和。 

5 系统形式 

5.1 一般规定 

5.1.1 供热方式宜以分布式为主。 

5.1.2 水泵、管道和水罐等的承压能力应不小于系统设计压力。 

5.1.3 按 GB 55015 的规定设置用能与用水量计量装置。 

5.1.4 基础热源和调峰热源宜采用阶梯加热方式进行供热。 

5.1.5 耦合系统应具备智能调节功能，各热源联动协作，经济运行。 

5.1.6 既有建筑改造设置耦合系统时，应根据建筑围护结构现状，结合原系统运行能耗，进行负荷校

核和运行分析，改造方案应满足相关既有建筑节能改造的要求。 

5.2 耦合供暖系统 

5.2.1 根据使用功能、用户需求结合初投资等因素合理选择系统形式，宜优先选择低温供暖系统。 

5.2.2 空气源热泵供暖机组加热时，回水应优先进入空气源热泵供暖机组。 

5.2.3 水质应符合 GB 1576 和 GB/T 29044 的相关规定。 

5.2.4 耦合供暖系统宜能自动判断和调整以供暖成本较低或碳排放量较低的热源为基础热源，优先

投入运行。基础热源不能满足需求或无法正常工作时，调峰热源应自动启动，与基础热源协同或单独运

行，满足供暖需求。 

5.2.5 耦合供暖系统应根据两种热源的配置比例，结合环境温度、末端型式、水温、安装条件和水力

计算等因素，确定采取的耦合供暖系统形式，确定原则和系统形式宜为： 

a) 当空气源热泵供暖机组与燃气设备额定流量无法满足系统设计流量要求，或系统流量变化率

超出热源允许变化范围内时，采用串并联的耦合供暖系统形式，见图 1； 



T/CECA-G 0237—2023 

7 

 

 

图 1  空气源热泵供暖机组与燃气设备采用串并联的耦合供暖系统 

b) 当空气源热泵供暖机组额定流量满足系统设计流量要求，且系统流量变化率在热源允许变化

范围内时，采用空气源热泵供暖机组与燃气设备串联的耦合供暖系统形式，见图 2； 

 

图 2  空气源热泵供暖机组与燃气设备串联的耦合供暖系统 

c) 当空气源热泵供暖机组与燃气设备额定流量之和满足系统设计流量要求，且系统流量变化率

在热源允许变化范围内时，采用空气源热泵供暖机组与燃气设备并联的耦合供暖系统形式，见

图 3。 

 

图 3  空气源热泵供暖机组与燃气设备并联的耦合供暖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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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耦合热水系统 

5.3.1 根据使用功能、用户需求结合初投资等因素合理选择系统形式，并符合下列规定： 

a) 宾馆、公寓、医院和养老院等公共建筑，宜采用集中热水供应系统； 

b) 日用热水量（按 60℃计）小于 5m3 的建筑宜采用局部热水供应系统； 

c) 宿舍、普通旅馆和招待所可采用定时集中热水供应系统； 

d) 较大型公共浴室、洗衣房、厨房等耗热量较大且用水时段固定的用水部位，宜单独设置局部热

水供应系统。 

5.3.2 热源出水温度应不高于 70℃，配水点热水出水温度应不低于 46℃。 

5.3.3 空气源热泵热水机不能满足需求或无法正常工作时，辅助热源应自动启动，与空气源热泵热水

机协同或单独运行，快速满足热水需求。 

5.3.4 耦合热水系统宜控制规模，按分栋建筑或单元设置。 

5.3.5 水质应符合 CJ/T 521 和 GB 5749 的相关规定，灭菌措施应符合 GB 55020-2021 中 5.2.3 的规

定。 

5.3.6 耦合热水系统应采取相应的供水压力稳定和冷热水平衡措施，供水形式和垂直分区应与冷水

系统一致，宜优先采用闭式系统。 

5.3.7 集中热水供应系统应设热水循环，热水配水点出水温度达到最低出水温度的出水时间，居住建

筑应不大于 15s，公共建筑应不大于 10s。 

5.3.8 医院建筑的热水系统所采用的热源和贮热设备应无冷温水滞水区。 

5.4 耦合供暖兼生活热水系统 

5.4.1 耦合供暖兼生活热水系统的设计应符合 5.2 和 5.3 的规定。 

5.4.2 采用空气源热泵热水机供应生活热水时，燃气设备应作为生活热水的辅助热源。  

5.4.3 运行期间，燃气设备宜优先满足生活热水的加热需求。 

5.4.4 供回水温度应同时满足供暖末端和生活热水的加热要求。 

6 热源 

6.1 一般规定 

6.1.1 耦合系统应配置空气源热泵与燃气设备两种热源设备，每种热源设备宜不少于 2 台。  

6.1.2 寒冷地区和严寒地区宜采用低环境温度空气源热泵。 

6.1.3 空气源热泵应结合室外环境温度、湿度和除霜工况等因素，对额定制热量进行修正获得有效制

热量。 

6.1.4 低环境温度空气源热泵供暖机组能效等级应不低于 GB 37480-2019 规定的 2 级，空气源热泵

热水机能效等级应不低于 GB 29541-2013 规定的 2 级，燃气锅炉能效等级应不低于 GB 24500-2020 规

定的 2 级，其他热源设备应采用符合相关标准要求的高效节能产品。 

6.1.5 空气源热泵使用的制冷剂应符合 GB/T 9237 的规定，并宜优先采用低 GWP（全球变暖潜能值）

制冷剂。 
6.1.6 燃气设备室外安装时，其防护等级宜不低于 IPX5。 

6.2 设计要求 

6.2.1 热源应符合下列规定： 

a) 适应项目所在地的气候条件； 

b) 具备能源供给、安装空间、建筑承重、管道安装和通风等安装条件； 

c) 满足国家及地方的污染物排放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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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满足消防、防振和噪音要求； 

e) 满足末端设计的水温要求。 

6.2.2 热源宜经济合理。 

a) 进行全生命期成本测算。 

注：全生命期成本包括但不限于设备初投资、安装、能源增容、系统运行能源消耗和设备维护等费用。 

b) 相同供热量下，空气源热泵和燃气设备供热运行的能源费用相等的平衡点性能系数 COPf 值

的计算见公式（4）： 

𝐶𝑂𝑃f =
𝑞q

𝑞d
×

𝑀d 

𝑀q
× 𝜂                                              … … … … … … (4) 

式中： 

COPf —— 空气源热泵和燃气设备供热运行的能源费用相等的平衡点性能系数； 

qq —— 当地燃气低位热值，单位为兆焦每标准立方米（MJ/Nm³）； 

qd —— 电能热值，单位为兆焦每千瓦时（MJ/kWh）,取 qd =3.6 MJ/kWh； 

Mq —— 当地燃气价格，单位为元每标准立方米（¥/Nm³）； 

Md —— 当地电能价格，单位为元每千瓦时（¥/kWh）； 

η —— 燃气热源效率，%。 

c) 采用逐时能耗模拟的方法测算系统运行费用，当空气源热泵实际运行时的性能系数 COP高于

COPf 时，优先由空气源热泵供热。 

6.2.3 热源设计宜具备良好的节能减排、减碳效果。 

a) 相同供热量下，空气源热泵和燃气设备供热运行的碳排放量相等的平衡点性能系数 COPt 值

的计算见公式（5）： 

𝐶𝑂𝑃t =
𝑞q 

𝑞d
×

𝐹d 

𝐹q
× 𝜂                                              … … … … … … (5) 

式中： 

COPt —— 空气源热泵与燃气设备供热运行的碳排放量相等的平衡点 COP值； 

Fq —— 当地燃气碳排放因子，单位为千克二氧化碳每标准立方米（kgCO2/Nm³）； 

Fd —— 当地电能碳排放因子，单位为千克二氧化碳每千瓦时（kgCO2/kWh）。 

b) 采用逐时能耗模拟的方法测算系统运行碳排放量，当空气源热泵实际运行时的性能系数 COP

高于 COPt时，优先由空气源热泵供热。 

6.3 设备选型 

6.3.1 耦合供暖系统中，空气源热泵供暖机组有效制热量和燃气设备热输出之和应不小于供暖设计

热负荷。 

6.3.2 耦合热水系统中，热源设备按下列规定选择。 

a) 空气源热泵热水机和辅助热源的选型应符合 GB 50015 的相关规定，辅助热源宜为燃气设备。 

b) 空气源热泵热水机宜采用一次加热式空气源热泵热水机。 

c) 空气源热泵热水机有效制热量和燃气设备热输出之和应不小于热水系统的设计小时供热量。 

d) 空气源热泵热水机供热量宜按农历春分、秋分所在月的平均气温和冷水供水温度确定。 

e) 全日集中热水供应系统的设计小时供热量应按公式（6）计算：  

𝑄g =
𝑚𝑞r𝑐𝑝w(𝑡r − 𝑡l)𝜌r 𝐶γ  

 𝑇1
                                      … … … … … … (6) 

式中： 

Qg —— 耦合热水系统的设计小时供热量，单位为千焦每小时（kJ/h）； 

T1 —— 空气源热泵热水机设计工作时间，单位为小时每天（h/d），取 8h/d～16h/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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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企业生活间、公共浴室、宿舍（设公共盥洗卫生间）、剧院化妆间和体育场（馆）运动员休息

室等建筑设置定时集中热水供应系统时，建筑的全日集中热水供应系统及局部热水供应系统

的设计小时供热量，应按公式（6）计算，当用水计算单位数不确定时，也可按公式（7）计算： 

𝑄g =
∑ 𝑞h 𝑐𝑝w(𝑡r1 − 𝑡l)𝜌r𝑛o 𝑏g𝐶γ𝑇2

 𝑇1
                                      … … … … … … (7) 

式中： 

T2 —— 定时集中热水供应时数，单位为小时（h）。 

6.3.3 耦合热水系统应设置贮热水箱（罐）。贮热水箱（罐）的水容积应按 GB 50015 的相关规定计

算，并符合下列规定。 

a) 当全日集中热水供应系统中空气源热泵热水机按热水需求运行时，贮热水箱（罐）的总容积

应按公式（8）计算： 

𝑉r = 𝑘1 ∙
(𝑄h − 𝑄g)𝑇3

(𝑡r2 − 𝑡l) 𝑐𝑝w𝜌r
                                             … … … … … … (8) 

式中： 

Vr —— 贮热水箱（罐）总容积，单位为升（L）； 

k1 —— 用水均匀性的安全系数，按用水均匀性取值，取 1.25~1.50； 

T3 —— 设计小时耗热量持续时间，单位为小时（h），全日集中热水供应系统取 2h~4h；定时

集中热水系统等于定时供水的时间；当 Qg 计算值小于平均小时耗热量时，Qg 应取

平均小时耗热量； 

tr2 —— 设计热水温度，单位为摄氏度(℃)。 

b) 全日集中热水供应系统的贮热水箱（罐）的贮热量应不小于 30min 设计小时耗热量。 

c) 当全日集中热水供应系统中空气源热泵热水机定时运行时，使用时间小于 24h 的热水系统，

贮热水箱（罐）的总容积宜为全部热水量；使用时间为 24h 的热水系统，贮热水箱（罐）的

总容积宜按公式（9）计算： 

𝑉r = (1 −
𝑇1

24
∙

24 − 𝑘h𝑇3

24 − 𝑇1
) ∙ 𝑚 ∙ 𝑞r                                       … … … … … … (9) 

d) 定时集中热水供应系统的贮热水箱（罐）的总容积宜为最长定时供应时段的全部热水量。 

6.3.4 耦合供暖兼生活热水系统，热源设备按下列规定选择： 

a) 采用空气源热泵热水机供应生活热水时，空气源热泵供暖机组有效制热量和燃气设备热输出

之和应不小于供暖设计热负荷，且燃气设备的热输出应附加空气源热泵热水机有效供热量不

满足的生活热水设计小时供热量部分； 

b) 不采用空气源热泵热水机供应生活热水时，空气源热泵供暖机组有效制热量和燃气设备热输

出之和应不小于供暖设计热负荷，且燃气设备的热输出应附加生活热水设计小时供热量。 

7 输配系统 

7.1 一般规定 

7.1.1 输配系统的辅件辅材应符合相应产品标准的规定。 

7.1.2 输配系统应设置排气和泄水装置，以及过滤装置。 

7.1.3 耦合热水系统中直接加热、存储和输配生活热水的设备、材料和管件等应符合 GB/T 17219 的

规定。 

7.1.4 空气源热泵循环水泵流量应按设备名义制热量确定。 

7.2 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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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1 耦合供暖系统的管网应满足各热源的水流量要求，宜采用二级泵、压差旁通阀、电动阀和流量

平衡阀等调节措施。 

7.2.2 耦合供暖系统的管网应根据设计供、回水温度和设计热负荷确定流量。 

7.2.3 耦合供暖系统的管网应根据设计流量通过水力计算确定管道管径和循环水泵扬程。 
7.2.4 耦合供暖系统管道中的热媒流速，应根据系统的水力平衡要求及防噪要求等因素确定，最大流

速不宜超过表 7 规定的数值。 

表 7  耦合供暖系统管道中热媒的最大流速 

管道管径 DN/mm 15 20 25 32 40 ≥50 

有特殊安静要求的场合/（m/s） 0.50 0.65 0.80 1.00 1.00 1.00 

一般场合/（m/s） 0.80 1.00 1.20 1.40 1.80 2.00 

7.2.5 耦合供暖系统的布置和管径选择，宜减少并联环路之间压力损失的相对差额。当设计工况各并

联环路之间（不包括共用段）压力损失的相对差额超过 15%时，采取下列措施达到水力平衡： 

a) 环路布置应均衡对称，作用半径不宜过长，负担的立管数不宜过多； 

b) 应调整管径，使并联环路之间压力损失的相对差额计算值达到最小； 

c) 宜设置平衡阀。 

7.2.6 耦合热水系统的管道设计及选用应符合 GB 50015 的相关规定。 

7.3 循环水泵 

7.3.1 耦合供暖系统的循环水泵的要求如下： 

a) 循环水泵的流量、扬程、台数和允许使用温度应满足供暖设计工况及部分负荷工况的使用要求； 

b) 应设置独立的循环水泵，循环水泵台数应按系统设计流量和调节方式确定，每个分区不宜少于

2 台； 

c) 严寒及寒冷地区，每个分区运行的循环水泵少于 3 台时，应设 1 台备用循环水泵。 

7.3.2 选配耦合供暖系统的循环水泵时，应计算循环水泵耗电输热比，并应标注在施工图的设计说明

中。循环水泵耗电输热比应符合 GB 50736 的相关规定。 

7.3.3 耦合热水系统的循环水泵设计及选用应符合 GB 50015 的相关规定。 

7.3.4 循环水泵效率不应低于 GB 19762 规定的节能评价值。 

7.4 供暖换热器 

7.4.1 在下列情况时，热源应设置供暖换热器，进行间接供热。 

a) 热源与末端的水质、压力和温度要求不一致； 

b) 末端之间的水质、压力、温度和功能需求不一致。 

7.4.2 按 8.4.1 的规定进行间接供热时，宜采用满足下列要求的板式换热器： 

a) 高效、紧凑，便于维护管理，使用寿命长； 

b) 类型、构造和材质满足换热介质理化特性和换热系统使用要求。 

7.4.3 供暖换热器按下列规定配置： 

a) 换热器总台数应不多于四台。全年使用的换热系统，换热器的台数应不少于两台；非全年使用

的换热系统，换热器台数宜不少于两台。 

b) 换热器总换热量应在换热系统设计热负荷的基础上乘以附加系数，附加系数宜取 1.1~1.15。 

c) 换热器一台停止工作时，剩余换热器的设计换热量寒冷地区不应低于设计供热量的 65%，严寒

地区不应低于设计供热量的 70%。 

7.5 生活热水加热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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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1 生活热水加热器应根据其使用特点、耗热量、热源、维护管理及卫生防菌的要求选择，并符合

下列规定：  

a) 换热效率高，体积小； 

b) 生活热水侧阻力损失小； 

c) 应留有人孔等方便维护检修的装置； 

d) 应配置控温、泄压等安全阀件，符合 GB 50015 的相关规定。 

7.5.2 生活热水加热器的设计小时供热量宜按下列原则确定： 

a) 导流型容积式水加热器或贮热容积与其相当的水加热器、燃油（气）热水机组应按公式（10）

计算： 

𝑄g = 𝑄h −
𝜂 · 𝑉r

𝑇3

(𝑡r2 − 𝑡l)𝑐𝑝w · 𝜌r … … … … … … … … … … … … … (10) 

式中： 

Qg —— 导流型容积式水加热器的设计小时供热量(kJ/h)；当 Qg 计算值小于平均小时耗热量

时，Qg应取平均小时耗热量； 

η —— 有效贮热容积系数，导流型容积式水加热器 η取 0.8~0.9；第一循环为自然循环时，

卧式贮热水罐𝜂取 0.80~0.85；立式贮热水罐𝜂取 0.85~0.90；第一循环为机械循环时，

卧、立式贮热水罐𝜂取 1.0。 

b) 半容积式水加热器或贮热容积与其相当的水加热器、燃油（气）热水机组的设计小时供热量应

按设计小时耗热量计算； 

c) 半即热式、快速式水加热器的设计小时供热量应按公式（11）计算： 

𝑄g = 3600𝑞g(𝑡r − 𝑡l)𝑐𝑝w · 𝜌r … … … … … … … … … … … … … (11) 

式中： 

qg —— 集中热水供应系统供水总干管的设计秒流量(L/s)。 

7.6 定压补水 

7.6.1 耦合供暖系统中循环水系统的设计补水量（小时流量）宜按系统水容量的 1%计算。 

7.6.2 循环水系统的定压和膨胀方式，应根据建筑条件，经技术经济比较后确定，并符合以下规定： 

a) 建筑条件允许时，尤其是当耦合系统静水压力接近热源设备所能承受的工作压力时，宜采用高

位膨胀水箱定压； 

b) 建筑不具备设置高位膨胀水箱条件时，可设置补水泵和气压罐定压； 

c) 配置含氧量要求严格的散热设备时，宜采用相应的除氧措施或能容纳膨胀水量的闭式定压方

式。 

7.6.3 循环水系统的定压和膨胀设计符合下列规定： 

a) 定压点宜设在循环水泵的吸入口处，定压点最低压力应使管道系统任何一点的表压均高于

5kPa； 

b) 设置独立的定压设施时，膨胀管上不应设置阀门； 

c) 各循环水系统合用定压设施且需分别检修时，膨胀管上应设置带电信号的检修阀，且各循环水

系统应设置安全阀； 

d) 系统的膨胀水量应进行回收。 

7.6.4 采用高位膨胀水箱定压时，应通过膨胀水箱直接向系统补水；采用其他定压方式，且补水压力

低于补水点压力时，应设置符合下列规定的补水泵： 

a) 扬程应使补水压力比补水点的工作压力高 30kPa~50kPa； 

b) 宜设置 2 台，总小时流量宜为 5%~10%耦合系统的水容量； 

c) 按 b)规定的总流量设置 1 台补水泵时，应设置备用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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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5 设置补水泵时，循环水系统应设补水调节水箱，其调节容积应根据水源的供水能力、软化设备

的间断运行时间及补水泵运行情况等因素确定。 

8 供暖末端 

8.1 供暖末端的选型与设计应符合 GB 50736 和 JGJ 142 的相关规定。 

8.2 供暖末端的供回水温度设计应满足热源及耦合系统的要求，并符合下列规定： 

a) 回水温度应不大于设计工况下空气源热泵供暖机组运行允许的最高进水温度； 

b) 采用风机盘管供暖末端时，供水温度宜按不大于 55℃计算； 

c) 采用散热器供暖末端时，宜采用低温型散热器； 

d) 采用地面辐射供暖末端时，供水温度宜为 35℃~ 45℃； 

e) 采用毛细管网辐射供暖末端时，供水温度宜满足表 6 的要求。 

表 6  毛细管网辐射末端供水温度 

单位为摄氏度 

设置位置 供水温度 

顶棚 25~35 

墙面 25~35 

地面 30~40 

9 电气控制及计量装置 

9.1 一般规定 

9.1.1 电气设计应满足耦合系统的用电可靠性和运行安装要求，并应符合 GB 51348 的规定。 

9.1.2 空气源热泵供暖机组和空气源热泵热水机应分别采用单独的回路供电。电源应专供专用，满足

设计负荷要求。 

9.1.3 电气系统的安全防护设计应包括防雷电设计、防电击设计和防干扰设计。 

9.1.4 电气设备的正上方不应设置水管道。 

9.2 配电和防护 

9.2.1 供电回路应设置过负荷保护、短路保护、接地故障保护、过电压及欠电压保护，保护动作应具

备切断供电电源或发生报警信号等功能。 

9.2.2 燃气锅炉房的供电负荷级别和供电方式应满足工艺、燃气锅炉容量、热负荷和环境要求，并应

符合 GB 50052 的相关规定。 

9.2.3 配电导体选用应符合 GB 51348 的相关规定。 

9.2.4 室外设备应处于接闪器的保护范围内，并应按 GB 50057 的规定采取相应的防雷措施。 

9.2.5 室外安装的控制柜应采取防护措施或配置户外型控制柜，防护等级不应低于 IPX5。 

9.3 智能控制 

9.3.1 耦合系统应能对所有热源设备进行状态监测和主动控制。 

9.3.2 耦合系统应设置多能源设备协作的系统控制装置及各能源设备独立操控的设备控制装置，并

可实现手动或自动转换。  

9.3.3 耦合供暖系统应具备能根据室外温度变化自动调节供热量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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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4 通讯接口应采用标准通信协议。 

9.3.5 耦合系统的各热源设备在与系统控制装置断开连接时，应能自主运行。 

9.3.6 系统控制装置应具备防冻报警和自动防冻保护功能，设备控制装置应具备独立的防冻警报和

自动防冻保护功能。 

9.3.7 系统控制装置宜具备数据分析及处理能力，可计算和定期统计系统能耗、各热源设备连续和累

计运行时间、节能量或减碳量等参数。 

9.3.8 系统监控应具备下列功能： 

a) 改变系统控制的设定值，控制各热源设备的启动、停止和调节； 

b) 监测建筑的能源消耗、室内外环境、耦合系统及设备的运行等参数； 

c) 显示、查询、报警和记录，存储介质和数据库能连续记录和保存一年以上的运行参数； 

d) 根据季节、室外气象参数、昼夜更替、末端需求及状态变换、预定时间表设置、节能控制需求

及用户自定义需求等，对热源设备的启动、停止时间和设定温度进行优化调整，合理利用各热

源设备实现节能运行； 

e) 监测室内外空气温度、供回水温度、供热量、燃料耗量、耗电量、循环水泵功耗电量、补水量

等参数。 

9.4 计量装置 

9.4.1 耦合系统应对下列项目进行计量： 

a) 燃气设备的燃料消耗量和耗电量； 

b) 空气源热泵的耗电量； 

c) 热源站总供热量、基础热源和调峰热源的单独供热量； 

d) 补水量；  

e) 系统循环水泵耗电量。 

9.4.2 热量计量装置应采用不间断电源供电。 

9.4.3 计量装置应定期检定。 

10 安装施工及调试验收 

10.1 一般规定 

10.1.1 设备和材料进场时应按设计要求对其类型、材质、规格及外观等进行验收。 

10.1.2 设备和材料的质量证明文件和相关技术资料应齐全，并应符合相关标准的规定。 

10.1.3 耦合系统应在试运行和调试验收合格后交付使用。 

10.1.4 耦合系统的设计、施工、验收、服务和售后宜具备全流程数字化追溯功能，包括但不限于设计

文件、施工图、验收记录、调试记录、检测记录和整改记录等。 

10.2 热源设备及辅机辅件的安装 

10.2.1 空气源热泵的安装应符合 NB/T 10416 和 NB/T 34067 的相关要求，并符合下列规定。 

a) 应满足建筑物的荷载要求。 

b) 应不损坏建筑物的结构，恢复屋面防水层和建筑物的附属设施。 

c) 基础或基座应按设计要求施工，当无设计要求时，高度宜不小于 150mm 且应不小于当地历史

最大降雪深度和降雨积水深度。寒冷和严寒地区的耦合供暖系统的基础或基座宜采用架高设

计，架高高度宜不小于 500mm。 

d) 基础或基座与空气源热泵之间应安装减振装置。 

e) 有冻结风险区域应设置化霜水防冻结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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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2 燃气设备机房的设置与设计应符合 GB 50016 和 GB 50028 的有关规定以及工程所在地主管部

门的管理要求。燃气热水锅炉的机房设置与设计还应符合 GB 50041 和 GB 55010 的有关规定。 

10.2.3 循环水泵进、出口母管之间，应设置带止回阀的旁通管。 

10.2.4 热量表进水口应安装过滤装置。 

10.2.5 热量表安装时，热量表前后应有足够的直管段，热量表前直管段长度宜不小于 8 倍管径，热量

表后直管段长度宜不小于 6 倍管径。 

10.2.6 在严寒和寒冷地区使用的耦合系统，管道与设备应采取防冻措施。 

10.3 绝热与防腐 

10.3.1 管道与设备应采取保温措施。绝热层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a) 绝热材料及其制品的主要性能符合 GB/T 8175 的有关规定； 

b) 保温层厚度按 GB/T 8175 中经济厚度的计算方法确定，并符合 GB 50736 及当地节能标准的相

关要求；  

c) 管道和支架之间，管道穿墙、穿楼板处采取防止“热桥”的措施； 

d) 采用非闭孔材料保温时，外表面设保护层。 

10.3.2 设备、管道及其配套的部、配件的材料，应根据接触介质的性质、浓度和使用环境等条件，结

合材料的耐腐蚀特性、使用部位的重要性及经济性等因素确定。 

10.3.3 除有色金属、不锈钢管、不锈钢板、镀锌钢管、镀锌钢板和铝板外，金属设备与管道的外表面

宜涂漆进行防腐，涂层应能耐受环境大气的腐蚀。 

10.4 消声与隔振 

10.4.1 根据工艺和使用的要求、噪声和振动的大小、频率特性、传播方式及噪声振动允许标准等进行

消声与隔振的设计计算。 

10.4.2 耦合系统传播至使用房间和周围环境的噪声级与振动级应符合相关标准的规定。 

10.4.3 热源设备及其机房的位置，不宜靠近声环境要求较高的房间。必要时，应采取隔声、吸声和隔

振措施。 

10.4.4 暴露在室外的设备，当其噪声超过环境噪声限值要求时，应采取降噪措施。 

10.5 电气与控制系统安装 

10.5.1 电源线和控制线应采用穿金属管或桥架敷设，且不应沿锅炉热风道、烟道、热水箱和其他载热

体表面敷设。当需要沿载热体表面敷设时，应采取隔热措施。 

10.5.2 强电和弱电系统应分开排布，不互相干扰，不与连接管和阀体接触。 

10.5.3 电气线路施工应符合 GB 50168 和 GB 50303 的相关规定。 

10.5.4 配电箱和电控箱的安装施工应符合 GB 50171 的相关规定。 

10.5.5 电气接地装置的施工应符合 GB 50169 的相关规定。 

10.5.6 电气与控制系统的防雷与接地安装应符合 GB 50057 的相关规定。 

10.6 试压、检漏与冲洗 

10.6.1 系统安装完毕，经检查符合设计要求后，在设备及管道保温前应对水系统进行水压试验并记录

试验结果。水压试验应符合 GB 50242 的有关规定，并符合下列规定： 

a) 承压系统的水压试验压力应符合设计文件的规定，当无设计文件规定时，按 GB 50242 的相关

规定执行； 

b) 非承压系统应做灌水试验。管道在充满水后 2h 内应无渗水、漏水现象。贮热水箱（罐）、补水

箱应做满水试验，满水静置 24h 内应无渗水、漏水、变形现象； 

c) 水压试验的水温应在 5℃~40℃之间，冬季进行水压试验时应采取可靠的防冻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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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水压试验合格后，应及时对系统进行冲洗并清理过滤器和除污器，直至排出的水不浑浊、无杂

质为止。 

10.6.2 系统冲洗时，宜切断管路与热源设备的连通，热量表的安装位置应采用相同长度的替代管连接。  

10.6.3 系统冲洗完毕后，应通水、加热，并进行试运行和调试。在冬季当不具备加热条件时，应将系

统内的水及时排尽，必要时采用压缩空气将低点处的存水吹尽。 

10.6.4 生活热水系统管道和设备在交付使用前应消毒，系统的水质应进行见证取样检验，水质应符合

5.3.6 的规定。 

10.7 调试与验收 

10.7.1 系统投入使用前，应进行运行前的调试，各项功能应符合产品和系统设计要求，记录调试过程

的相关数据和结果。 

10.7.2 系统调试应包括空气源热泵、燃气设备、水泵、各类阀门和控制系统等，并应符合下列要求： 

a) 电气装置接线正确，标志明显，接地良好； 

b) 热源设备正常工作，燃气设备的烟气排放符合当地大气污染物排放指标； 

c) 各类水泵、阀门开启正常，动作灵活，无异常噪音； 

d) 各类系统控制部件、显示器工作正常； 

e) 热源设备的进出水温度或温差、水系统的供回水温度或温差，水泵的流量和进出口压差等符合

设计要求。 

10.7.3 系统调试正常后，应对系统进行连续运行观察，检查各设备的运行状态、系统联调联试是否正

常。 

10.7.4 系统调试完毕后应按照 GB 50242 相关内容进行施工质量验收。施工质量不符合要求时，应按

GB 50300 的规定进行处理。 

10.7.5 系统验收合格后，施工单位应对使用方进行必要的交底或使用培训。 

10.7.6 工程质保期应满足国家及地方的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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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供暖热负荷估算方法 

供暖热负荷可按下式估算： 

𝑄h = 𝑞h × 𝐴h × 10−3                                       … … … … … … (A. 1) 

式中： 

Qh —— 供暖热负荷，单位为千瓦（kW）； 

qh —— 单位面积热负荷，单位为瓦每平方米（W/m²），严寒和寒冷地区的单位面积热负荷

估算值可按表 A.1 选取； 

Ah —— 供暖建筑物的建筑面积，单位为平方米（m²）； 

表 A.1 单位面积热负荷估算值 

单位为瓦每平方米 

建筑物类型 
单位面积热负荷 qh 

未采取节能措施 采取二步节能措施 采取三步节能措施 

居住 58~64 40~45 30~40 

居住区综合 60~67 45~55 40~50 

学校、办公 60~80 50~70 45~60 

医院、托幼 65~80 55~70 50~60 

旅馆 60~70 50~60 45~55 

商店 65~80 55~70 50~65 

影剧院、展览馆 95~115 80~105 70~100 

体育馆 115~165 100~150 90~120 

注 1：单位面积热负荷中已包括约 5%的管网热损失；  

注 2：被动式节能建筑的供暖热负荷根据建筑物实际情况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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